[bookmark: _Toc514770082]A03臺南市107學年度國民中學課程計畫審查注意事項
1、 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各校應於每學年度開學前研訂學校課程計畫，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備查；並將備查之課程計畫上傳至各校九年一貫課程網頁，以便家長及教師查詢。
2、 107年度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如下，請學校務必配合辦理：
（1） 所屬任一國中小之課程計畫需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且地方政府於107學年度開學前完成審核通過並備查。地方政府需檢附審核相關資料(如:簽到冊、歷次審核會議紀錄(有關邀請學者專家或具5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優良教師或主任、校長應於簽到冊中敘明年資、職稱、服務單位等)，並督導學校將通過備查公文日期、文號及課程計畫應公布於各校網站首頁(需提供網頁彙整表)，或地方政府統一連結至單一平台。教育部國民及學前署不定期抽查方式，當任一學校未公布備查公文日期、文號，或網站無法連結查察時，或與地方政府提供資料不符時，皆視為未確實於學年度開學前完成所屬國中小課程計畫備查事宜。課程計畫內容應包含下列事項：
1.學年/學期學習目標、能力指標、對應能力指標之單元名稱、節數、評量方式、備註等相關項目以及每週教學進度表、每學期全校班級課表。
2.國中教育會考後至畢業前學生課程安排，可包含銜接課程(學校應依學生個別差異，進行加深加廣之多元性課程或補救教學課程)或跨領域課程(依主題或結合性別平等、人權、環境、海洋、生涯規劃、戶外教育等議題予以發展)或加強適性輔導(協助學生進行志願選填與相關輔導機制)。
（2） 所屬任一國中小各學習領域之學習總節數(包含領域學習節數與彈性學習節數)需符合九年一貫課綱規範，並檢附107學年度縣(市)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學生學習節數一覽表供查核。
（3） 邀請學者專家或具5年以上教學經驗之優良教師或主任、校長，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如:簽到冊中敘明年資、職稱、服務單位等)。
（4）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107學年度開學前已完成同意備查所屬國民中小學各校之課程計畫，而非仍於審查程序中。
（5） 地方政府應訂有檢核學校落實執行課程計畫進度及內容之機制，係指列入視導項目或校務評鑑或訂定相關辦法等。
地方政府應定期對所屬國中小透過其既有訪視或國教署相關訪視，查核學校依課程計畫進行教學工作情形。地方政府所提供資料內容含對至少1/6所國小及每所國中整體(非僅單一學習領域或單一科別)課程計畫執行之輔導及建言等紀錄表，或教學正常化訪視紀錄，並上傳至(https://goo.gl/rHjb8R)，以供查閱。
3、 本市為符合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及符合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要求，課程計畫為一學年審查一次。
4、 因應中央對地方政府一般教育補助款考核項目要求，請學校務必隨時檢核九年一貫課程計畫網頁建置的完整性，如：與本市九年一貫課程計畫網頁的聯結性，內容的完整性，網頁的穩定性（需能隨時被開啟）。
5、 上課日數：
第一學期：自107年8月30日（星期四）至108年1月20日（星期日）止計21周，實際上課日數99天。放假日及補課日如下：
(一)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連假為107年12月29日（星期六）至108年1月1日（星期二），108年中華民國開國紀念日適逢星期二，爰調整107年12月31日（星期一）為放假日，並於12月22日（星期六）補行上班上課。
(二)107年1月18日(星期五)為107學年度第一學期休業式。
(三)寒假自1月21日（星期一）至2月1日（星期五）。
(四)春節日期為2月2日（星期六）至2月10日（星期日）。
第二學期：自108年2月11日（星期一）至108年6月30日（星期日）止計20周，實際上課日數96天。放假日及補課日如下：
(一)兒童節暨清明節連假日期為4月4日（星期四）至4月7日（星期日）。
(二)端午節連假日期為6月7日（星期五）至6月9日（星期日）。
(三)暑假自6月30日（星期日）至8月29日（星期四）。
※畢業典禮於108年6月8日至6月14日擇一日辦理。
6、 領域節數計算：
(一)「各領域教學節數」之總和須與「學期學習節數彙整表節數」相符合。上課總節數核算方式：每週上課節數×總週數－第1週及最後1週未上課節數－放假節數。
(二)如遇放假日時，當週教學總節數，請於各領域之教學節數中，直接扣除實際未上課之時數。各校務必核對領域課程計畫節數，必須與學習總節數彙整表相符合。
7、 各校應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之學習總節數、領域學習節數、彈性學習節數安排各年級教學節數，並依九年一貫課程各學習領域階段劃分表選用教科書。彈性學習主要功能為執行依學校特色所設計的課程或活動，並不是由各科老師爭取分配，而是依學校校本課程之需要而開設相關課程。範例C08表中呈現為彈性課程之建議節數，學校可在校本課程及人事費預算下整體考量規劃。
8、 各領域同一學習階段內教科書更換版本時，無論任何學習領域都必須撰寫「教科書版本改選報告及課程銜接計畫」。
9、 本市英語教學自100學年度起向下延伸自國小二年級開始施行，請各校規劃每班每週2節於彈性學習節數辦理。107學年度預計申請學校試辦小一英語向下延伸計畫請各校規劃每班每週1節於彈性學習節數辦理。(建議配合辦理)
10、 各校所規劃彈性學習節數課程內容，若為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自選教材，應送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並製作會議紀錄，由分區中心學校陳報本局備查。
11、 家庭教育對象為學生，應納入教學活動實施，不應列入正課外之親職活動方式實施。
12、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應確實召開「課程審查會議」，並製作會議紀錄。
13、 各校於假日辦理全校全日性活動，是否列入為課程計畫節數，由各校課程發展會依各校狀況決議辦理，惟請各校務必載明於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中，並妥為規畫課程計畫；另請辦理課程計畫審查時，各校務必依課程發展委員會會議紀錄落實實質審查。
14、 國小(C06全校一週作息時間表)請依各年段作息不同分別列表。(請勿將課後照顧及外加課程編入)。
15、 學生每週學習節數表電子檔(C09學生每週學習節數一覽表、C09藝術才能班學習節數調整分配表)請於107年6月15日(五)前上網填報（網址：國中(https://goo.gl/FUwGQL)，國小(https://goo.gl/3WH8RV)），俾利教育局先行檢視確認，避免後續撰寫產生錯誤。
16、 請各校將應上傳審查資料確實聯結建置於「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網址：http://www.tn.edu.tw/91e/school.htm）」，分區各學校審查委員確實進行線上審查，目前若有尚未聯結之學校，請務必於107年6月15日（五）前在網址填報調查表中載明，以統整會資訊中心處理。
17、 各校建置於「九年一貫教學資源網站」資料，應至少有（國中三學年度、國小六學年）以上資料(含當年度)。
18、 C01課程計畫學校基本資料課程規劃，其中學校現況、願景、108學年彈性課程規劃，請用完整教育階段做整體規畫(國小1-6年級、國中7-9年級)。
19、 各校應注意教科書版本之延續性，不宜任意變動，應考慮課程銜接規劃之落實，以維護教學品質。
20、 各校課程發展委員會之會議應落實召開，有關學習節數審查與計畫審查之期程，應考量審查時間之前、後正確性，避免審查時間前後不一致之現象。
21、 各校陳報之課程計畫由召集學校校長或教務(導)主任(教學年資5年以上)，國中10位、國小30位，組成專家小組，進行線上審查，審查通過者同意備查，審查未通過須修正者，進入第二階段審查。
22、 第一階段初審後若需修正與補件之備審學校，審查學校應於期限內修正線上及書面資料(送分區中心學校)，並上網填報已修正事項。第一階段初審修正與補件時程(107年8月8日~8月10日)，逾期不受理。
23、 [bookmark: OLE_LINK21][bookmark: OLE_LINK22]有關戶外教育計畫請依據教育部104年9月25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099694號函「國民中小學辦理戶外教育實施原則」辦理。請本學年度辦理校外教學(含畢業旅行)學校提報C10「國民中小學戶外教育課程計畫簡表」。
（1） 各校於上課時間內辦理全校性或全學年性校外教學（含畢業旅行），均需提報「校外教學課程計畫簡表」接受審查，班級個別性校外教學，請依各校校內申請程序辦理（各校應建立督導校外教學品質之機制）。
（2） 各校若未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規劃校外教學地點，需審查所提原因及規劃地點與課程結合之相關性是否允當，而非以地點為審查的唯一標準。
（3） 各校所提「校外教學課程計畫簡表」審查後，於實際辦理時若有執行上的困難產生變動，請各校依「國民中小學辦理校外教學實施原則」召開課程發展委員會進行決議，會議紀錄及新修正簡表留校備查。惟地點改變致教學目標及所結合之課程產生改變時，請將修正後之「校外教學課程計畫簡表」函文教育局備查。(日期改變如在同一學期，請經課發會核備即可，如未送審且跨不同學期計畫需函文核備)
24、 依臺南市國民小學教師暨兼任行政人員每週授課節數、學生每週學習節數補充規定修正，學生在校作息時間：上課整天者，上課時間上午不得晚於八時，下午不得早於四時；上課半天者，不得早於中午十二時放學。惟學校若有特殊需求須另訂定學生在校作息時間時，應函報教育局備查。(有關學生作息時間已於此補充規定中刪除，各校作息時間若已於課程計畫審查時核備，免再函報)
25、 有關彈性學習節數課程計畫撰寫原則說明如下：
（1） 若非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固定排課，不用撰寫課程計畫。
（2） 若為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固定排課之彈性課程節數，使用送審通過之教材，請使用C14○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例如英語課程。
（3） 若為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固定排課之彈性課程節數，使用自編、自選教材，請使用C15○年級○○自編課程計畫，例如閱讀課程等。
（4）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為使各校及早準備新課綱彈性學習課程之規畫，建議各校依新課綱精神試寫1節，屬於統整性主題/專題/議題探究課程、社團活動與技藝課程、特殊需求領域課程、其他類課程等四類之一之課程。(建議配合辦理)
26、 課程計畫審查表件說明：
（1） 國中C11、國小C12.C13課程進度總表上，各領域各週節數仍需填列清楚，應上節數基本上與實上節數是一樣的，惟部份學校於辦理活動後補假，補假日不列入課程節數時才會有所不同。
（2） 資訊倫理不同於資訊教育課程，有排資訊課的學校，仍需將資訊倫理列為議題融入項目。
（3） 配合本市慶祝兒童節活動，請學校於兒童節前一週至當週(107年3月26日至4月3日期間)規劃至少半天(4節)相關活動，可運用各領域融入方式或彈性課程單獨排課辦理。
27、 請各校務必依照教育部106年10月24日修正「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教育局「臺南市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補充規定」訂定各校之成績評量作業要點，並督責教師依評量計畫落實評量，加強教師多元評量能力，並留下相關紀錄以備本局或家長查詢。國中學科學期成績未達及格學生，於開學一個月內完成補救措施。
28、 藝才班普通課程審查:C9藝術才能班學習節數調整分配表，請注意以下事項
（1） 高級中學以下學校藝術才能班設立標準第11條….藝術才能班之藝術與人文領域學習節數,每週以六節至十節為原則,得由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所列之領域節數中調整,並得以其他適當時間補足之。
（2） 教育部國教署102.09.09臺教國署原字第1020084711號函，國中小藝才班除各專業課程外，應排入藝文領域至少一節相關藝文課程，如美術班必須排一節音樂，音樂班必須排一節視覺藝術，舞蹈班必須排一節音樂或視覺藝術。(建議配合辦理)
（3） 填寫C9藝術才能班學習節數調整分配表時，請先依實填寫普通班領域節數，另填寫藝才班領域節數時，請依以上規定辦理，故調整後的各領域節數建議最好不要為0；學習總節數應符合課程綱要規定節數；藝才班非學習節數規定應為0，請勿將非學習節數納入課程計畫審查範圍。
29、 依107年05月11日臺教授體部字第107 15909B 號令修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第十四條略以...體育班課程,應依體育班課程綱 要實施,並符合下列規定:一、國民小學、國民中學:(一)體育專項術 科課程,每週以六節至十節為原則,得自國民中小學課程綱要所列之領 域節數及彈性學習時間中調整,於上課日之第六節課起實施;出賽期間 必要時,並得自各該主管機關所定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學生在校時間實 施原則之非學習節數適當時間實施。
※體育班普通課程計畫,需另外呈現,請以普通班表格自行修改。
30、 依據本局103年7月2日南市教課(一)字第1030626506號函，有關定期紙筆評量時間，請依本局行事曆規定辦理，學校若基於課程考量須調動，可於規定週次前、後一週內微調，但仍應經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並載明於會議記錄中，課程計畫配合考試時程調整辦理。
31、 新課綱將於108年正式實施，為協助學校端落實新課綱，課程計畫審查原則如下：
（1） 107學年度：各校針對學校本位課程中之彈性學習課程規劃，依新課綱精神做全年段之整體架構規劃。(詳國中C19國小C22)
（2） 108學年度：新課綱實施後，各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採用新課綱四類規範與精神實施」年級如下：
	年度
	新課綱課程節數(領域課程節數固定、彈性學習課程節數各校可彈性規定)
	彈性學習課程採用新課綱四類規範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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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3][bookmark: OLE_LINK44]1年級.7年級實施
	1.2(第一學習階段) 實施
[bookmark: OLE_LINK51][bookmark: OLE_LINK52]7年級實施

	109
	1.2年級.7.8年級實施
	1.2.3.4(第一二學習階段)
7.8年級實施

	110
	1.2.3年級.7.8.9年級實施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bookmark: OLE_LINK55]1~9年級全部實施

	111
	1.2.3.4年級.7.8.9年級實施
	1~9年級全部實施

	112
	1.2.3.4.5年級.7.8.9年級實施
	1~9年級全部實施

	113
	1~9年級全部實施
	1~9年級全部實施


※尚未實施年級依九年一貫課程綱要規定。
（3） 108學年度：彈性學習課程計畫如下(草案)：
	臺南市(私)立○○國民中學108學年度第1學期
        年級彈性學習課程計畫
	教學節數
	每週（   ）節  本學期共（   ）節

	課程目標
	

	相關領域
	

	總綱核心素養
	

	議題實質內涵
	

	週次
	日期
	學習內容、學習表現
	單元名稱
	節數
	評量方式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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